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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公司除依其他法律，或公司章程規定，以保證為業務者外，不得為任何保證人公司法（舊

）第廿三條定有明文。公司負責人如違反是項規定，以公司名義為人保證，既不能認為公司

之行為，即於公司不生效力。原決認為此項保證，並非當然有效，惟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害，

可向其負責人請求賠償云云，未免誤會。


